
 

西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贯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

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的实施意见 

（2020 年 3 月 27 日西藏自治区第十一届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 

非法野生动物交易、滥食野生动物危害野生动物种群安全和国家生态安全，对公共卫生安全和人

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构成重大隐患。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为坚决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

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

全面禁止和惩治非法野生动物交易行为，坚决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进一步提高全区各族群众生态

保护和公共卫生安全意识，有效防范重大公共卫生风险，结合我区实际，提出如下实施意见： 

一、强化宣传教育，不断筑牢维护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的思想基础 

1.西藏是国家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保护好野生动物，对于保护高原生物多样性，维持高原生态

平衡，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预防和控制疾病传播，保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意义十分重大。全

区各级各部门和各族人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立足西藏特殊战略定

位，站在维护生物安全和生态安全高度，坚持底线思维，不断增强贯彻落实《决定》的自觉性、坚定

性和主动性。 

2.各级人民政府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按照“谁执法谁普法”的要求，把学习宣传《决定》

与普法宣传结合起来，依托“四讲四爱”群众教育实践活动等载体，大力开展送野生动物保护法律法

规和《决定》精神进机关、进企业、进社区、进乡镇、进村居、进学校、进连队、进宗教活动场所、

进网络等活动，广泛宣传《决定》出台的重要意义和主要内容，普及生态环境保护、野生动物保护、

公共卫生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和科学知识，将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等内容纳入行业守则、居民公约、

村规民约，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知晓。 

3.各人民团体、社会组织、学校和新闻媒体要立足自身职能优势，加强社会协同，强化责任担当，

及时回应人民群众关切，广泛开展生态环境保护、公共卫生安全、个人卫生习惯和食用野生动物的危



害等宣传教育，积极倡导科学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和良好的饮食习惯。教育引导各族群众共同抵制、

主动举报乱捕滥猎滥食野生动物行为。 

4.全区各级人大代表要带头学习《决定》，深入选区和基层一线，面对面向选民宣传《决定》精

神，发挥代表作用，努力成为《决定》精神的积极倡导者、有力推动者、忠实践行者。 

二、严格行政执法，确保《决定》和相关法律法规有效执行 

5.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要加强组织领导，按照《决定》要求，健全执法管理体制，明确执

法管理责任，构建联防联控、群策群防的治理格局，加大监督检查和责任追究力度，严格查处违反

《决定》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行为。 

6.林草、公安、自然资源、农业农村、生态环境等部门要注重协调配合，加强自然保护区域、野

生动物重要栖息地的管理保护。切实加强野生动物资源保护，坚决从源头上遏制非法偷盗猎等破坏野

生动物资源现象。严格落实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防控制度，加大畜禽疫情的监测和防疫工作力度，

坚决筑牢野生动物保护防线。 

7.交通运输、铁路、航空、海关、邮政、商务等部门要形成监管合力，加大对运输、携带、寄递

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监督检查力度，严禁运输、仓储、物流、邮政（快递）等经营者为未经许可和检

疫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交易、消费提供服务。对涉嫌非法运输、携带、寄递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

要及时通知林草、公安、市场监管、海关等有关部门依法查处，坚决阻止进入流通环节。 

8.市场监管、林草、公安、城市管理、卫生健康、药品监管、农业农村、旅游、网络管理等部门

要强化监督检查和巡查。全面禁止以食用为目的的陆生野生动物及其制品进入农（集）贸市场、超市、

商铺、酒楼会所、农家乐等消费场所和网络交易平台。 

9.自治区人民政府和相关地（市）、县（区）、乡（镇）人民政府要组织动员有关行政执法部门

和机构，落实属地责任，加强边境地区野生动物保护执法，加大对边境地区野生动物及其制品走私和

非法贸易违法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依法加强与境外执法部门的合作与交流，建立防范、打击野生动

物及其制品走私和非法贸易的协调机制。 

三、强化司法保障，严厉打击野生动物保护领域违法犯罪行为 

10.全区各级人民检察院要充分发挥诉讼监督职能，对符合批捕、起诉条件的要依法快捕、快诉。

要加强与法院的沟通协调，依法提出从严量刑建议。要健全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衔接工作机制，依法

严厉打击非法野生动物交易、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等相关违法犯罪行为。 



11.全区各级人民法院在审理涉及野生动物保护领域案件时，要充分发挥审判职能，对猎捕、交

易、运输、食用野生动物及其制品涉及的犯罪行为，依法严惩。 

12.司法机关要加大与宣传部门、新闻媒体的沟通协调，及时曝光和通报重大典型案例，形成震

慑，真正达到警示教育目的。 

四、夯实法治基础，加快推进野生动物保护领域配套法规和制度建设 

13.自治区人民政府统筹组织相关部门，加强《西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

办法》在政府环节的修订工作，尽早向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提交修订草案的议案。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及

时启动审议修订工作。 

14.自治区人民政府根据《决定》和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综合施策，统筹制定、调整完善我区野

生动物保护等相关名录，研究制定出台配套措施，健全完善推动工作落实的体制机制，为实施《决定》

和相关法律法规提供制度保障。自治区各级人民政府要积极主动支持、指导、帮助受影响的农户稳妥

实现调整和转产，根据实际情况给予一定补偿。 

15.各级人大常委会要加强法律监督和工作监督，通过听取审议专项报告、开展执法检查等方式，

掌握野生动物保护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意见建议，支持政府部门加强和改进工作，共同推进

《决定》精神和野生动物保护法律法规全面有效实施。 

五、破除陈规陋习，倡导科学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 

16.全区各族群众要按照《决定》要求，讲文明爱生活，大力开展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倡导良好

生活习惯，增强生态保护和公共卫生安全意识。要积极预防人畜共患疾病，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

推动形成科学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 

17.全区各族群众要牢固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自觉遵守《决定》

和相关法律法规，坚决抵制非法野生动物交易，移风易俗，推动社会文明进步。 

 


